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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2006年聯合國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以來，
公約所立基的社會模式和權利模式透過公約簽署開始全球化歷
程，臺灣也在2014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CRPD
的核心價值包括平等和不歧視、可近性與無障礙、自我決定、合
理調整及融合，主要以社區中可近使用的障礙者服務做為實踐公
約的方式。與原住民族相比較，原住民族和障礙者兩者具有人口
數相對少、社經地位低以及社會歧視等相似社會處境。但原住民
政策著重原住民自決與自治，透過原住民自治空間保留文化特殊
性，能與主流文化、教育及生活方式作出區隔，與CRPD重視的
社區融合有所差異。而CRPD以社會模式為基礎，強調提供障礙
者足夠生活支持的龐大福利國家體系，但在原住民族研究中卻常
視福利國家為國家殖民。南方障礙研究也直指CRPD和社會模式
是北半球都會地區的產物，卻不斷在南半球國家強勢推動。本文
以宜蘭縣泰雅族部落中的泰雅障礙者做為研究對象，探討CRPD
強調的社會障礙、社會歧視與社區服務對他們的意義。研究結果
發現：泰雅族障礙者對主流社會認知的歧視用語和社會障礙無
感、社會受苦的環境成為另類「致障」（disabling）環境，而CRPD的
可近社區服務並非他們最迫切的需求。

關鍵詞：原住民障礙者、CRPD、泰雅族、社會障礙、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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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CRPD and Indigenou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Intersect: A Preliminary Study on 
Community Services for Atayal Tribe 
Members in Yi-Lan County

Yi-Chun Cho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Soochow University

The United Nations adopted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RPD) in 2006; in 2014 Taiwan passed an “Act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Core CRPD values include non-discrimination, accessibility, self-
determination, and integration; implementation emphasizes community 
services. Indigenous populations and disabled individuals have small 
populations, lower socioeconomic statuses, and greater social discrimination. 
Taiwan’s policies prioritize indigenous self-determination, autonomy,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through spatial autonomy. This approach supports 
differentiation from mainstream culture, unlike the CRPD emphasis on 
community inclusion. The CRPD social model emphasizes robust supportive 
welfare states, but indigenous studies scholars describe welfare states as 
a form of state colonization; those working in the global south perceive 
CRPD social models as products of northern urban areas. This study focuses 
on individuals in the Atayal tribal communities of Yi-Lan County, Taiwan 
to investigate the significance of social disabilities, social discrimination, 
and community services as emphasized by the CRPD. Findings reveal that 
disabled Atayal tribe members do not perceive mainstream discriminatory 
language or social disabilities as impactful, but that their social conditions 
represent “disabling” environments. Accordingly, the CRPD emphasis on 
accessible community services might not address their most pressing needs.

Keywords: indigenous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RPD, Atayal, social barriers, 
commun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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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的提出

從 17 世紀文藝復興以來，障礙被視為神的處罰或個人命
運，障礙者被視為異端或病人、無生產能力者，對應的是監禁、
矯治、隔離的「障礙個人模式」和「醫療模式」（張恒豪、蘇峰
山 2019）。自二次大戰後，障礙者運動風起雲湧， 1980 年代，
障礙運動倡議者與障礙研究學者提出「障礙社會模式」的概念，
主張障礙是社會所造成。立基於社會模式（廖福特 2017），聯合
國於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簡稱 CRPD），於 2008 年生
效，將掃除社會障礙視為國家義務。透過簽約會員國陸續在其國
內批准 CRPD，並參與聯合國四年一次的國家報告繳交與審查，
開啟「障礙權利模式」。綜觀 CRPD，其核心價值為平等與不歧
視、可近性與無障礙、自我決定、融合、合理調整等，特別是透
過第 19 條所提及的普遍建構可近社區服務，做為實踐這些核心
價值的手段（周怡君、林惠芳 2020）。

而在原住民族研究上，多數國家的原住民族政策在二次戰後
有相似的發展趨勢，特別在原住民族自決和自治，主張透過與其
他非原住民的主流人口在地理上的劃界，保留原住民族群在教育
與生活方式等面向上的文化與社會結構特殊性。雖然，原住民族
與障礙者群體有相似社會狀況：人口數相對少、社經條件不佳，
以及社會歧視等，權利模式的 CRPD 觀點與原住民族群觀點在政
策上也同樣講求平等、不歧視、自決等主張，但是在自決的層次
與範疇有所差異、對於如何實踐不歧視也似有差異，障礙者推
崇社會融合、而原住民要求自治。此外，CRPD 重視充足可近的
社區支持服務，可提高障礙者自決及促進其融入社區。然而，充
足可近的社區服務需要龐大福利國家體系的支持；但原住民族研
究中，因過去西方教會對原住民部落的強迫教育與信仰（王增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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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常視福利國家為另類國家殖民。

在國際研究文獻上，有關原住民族障礙者研究多呈現「南方
障礙觀點」（South disabled standpoint），批判目前 CRPD 模式
是西方白人大都會的觀點，缺乏多元文化視野，忽視西方殖民主
義對南半球國家人民所造成的損害。臺灣雖非聯合國會員國，
但也在 2014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政策實施
朝向 CRPD 的普遍可近社區服務目標發展。因此，究竟臺灣原住
民族社會中是否存在 CRPD 的障礙概念？臺灣目前認可推動的符
合 CRPD 核心價值的障礙者社區服務，在原住民地區中的實施狀
況，以及對原住民族障礙者的意義又是如何，就相當值得瞭解。
目前臺灣關於原住民族的長照、文化權等研究相當豐富，但有關
原住民障礙者研究則相對少，僅有王育瑜（2014）探討南投縣與
臺中市 50 歲以上原住民障礙者的自立生活，以及蔡友月（2009）
探討蘭嶼達悟族精神失序的歷史社會根源與處境。此外，國內亦
未有探討障礙者權利公約在臺灣原住民族部落實施狀況的文獻。
因此，本文做為一試探研究，以宜蘭縣大同鄉某一泰雅族部落為
例，採用次級資料分析、田野觀察與質性訪談方法。主要研究目
的在於理解 CRPD 第 19 條所提及的社區服務，以及去除社會障
礙（包括歧視）等概念，對泰雅族障礙者而言意義為何，藉以分
析在臺灣原住民部落，以建構普遍可近的社區服務做為去除社會
障礙的 CRPD 方法，是否存在南方障礙研究所提及的，缺乏原住
民族視野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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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一）CRPD的核心價值與社區服務可近性

1.CRPD 的核心理念與價值

「障礙醫療模式」（medical model of disability）採用健康與
損傷來區分一般人與障礙者，透過給予障礙者特殊安置或醫療
復健，予以矯治或恢復（吳秀照 2007），此模式把障礙者看成
是病患，把障礙當成是個人疾病與問題，障礙者需適應與面對
社會歧視。1980 年代提出的「障礙社會模式」（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則認為，損傷不等於障礙，有損傷者被社會有組織地
排除才是障礙，所以障礙是社會建構的現象、障礙是社會環境
和歧視造成的，來自社會而非個人。改變社會文化與改善環境
如無障礙，可使障礙者走出隔離環境。而以社會模式強調的改
變社會障礙主張為基礎的「權利（或人權）模式」（rights-based 
model），作法上更加積極地將去除社會障礙、肯認「障礙主流
化」，定義為障礙者的基本權利與國家義務，更近一步主張讓障
礙者能為自己的權利提起訴訟，爭取社會環境改變。

1990 年美國 ADA 法案所規範的反歧視立法，以及聯合國
在 2006 年通過《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可說是權利
模式的實踐結果。CRPD 透過聯合國會員國的簽署與國內法化、
定期繳交與審查國家報告，讓改變社會障礙不再只是透過障礙
者的社會倡議，而是透過國家責任與個人訴訟權利而成真。
CRPD 的重要核心價值為平等（不歧視）、社區（會）融合、障
礙者自立生活，要達到這些目標必需透過無障礙環境、合理調整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與充足的社區服務資源、去機構化
的過程。CRPD 第二條提到，「身心障礙歧視」指的是因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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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加以區別對待、排除或限制，目的或效果是損害或剝奪障礙者
與其他人在平等的基礎上認可、享有或行使政治、經濟、社會、
文化、公民或任何其他領域的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它包括一切
形式的歧視、包括拒絕提供障礙者「合理調整」。權利模式雖然
吸收社會模式移除社會障礙的主張，但觀點上卻是以個人權利為
基礎。

2. 可近的障礙者社區服務：CRPD 核心價值的呈現

CRPD 第 19 條「自立生活與融入社區」1 提到，障礙者有自我
決定生活在社區中的權利；為促成這個自決權利的行使，社區中
必須要有各種居家、住所及社區支持服務，讓障礙者能融入，避
免被孤立於社區之外（周怡君、林惠芳 2020）。綜觀整部公約，
「障礙者社區服務的普遍建構與使用」可說是整個 CRPD 中的典
範社會制度安排，與該公約所要求和重視的重要核心價值與重要
條文都有相關（周怡君、林惠芳 2020）。《第五號一般性意見書》
解釋 CRPD 第 19 條的具體內涵規範，以及與其他公約、與 CRPD
其他條規定之間的關係，也提到獨立生活、融入社區、獨立生活
安排、個人助理（協助）等服務的重要性。因此，CRPD 第 19 條
所涉及的可近社區服務在公約中具有代表意義，因為障礙者可以
使用社區服務，通常代表他們居住在社區中，符合公約尊重障礙
者自主選擇居住於社區，而非被送至機構。提供障礙者居住與生
活在社區的各種社區（照顧）支持服務，能夠彰顯公約所重視的
平等、不歧視、自立生活、硬體和資訊無障礙、避免障礙者被剝
削與不人道對待。因此，給予障礙者的社區服務可被視為整部公

1　CRPD 第 19 條內容：「本公約締約國體認所有身心障礙者享有於社區中生活之平等權利以及與其

他人同等之選擇，並應採取有效及適當之措施，以促進身心障礙者充分享有該等權利以及充分融合及

參與社區，包括確保：（a）身心障礙者有機會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選擇居所，選擇於何處、與何人

一起生活，不被強迫於特定之居住安排中生活；（b）身心障礙者享有近用各種居家、住所及其他社區

支持服務，包括必要之個人協助，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隔離於社區之外；（c）

為大眾提供之社區服務及設施，亦可由身心障礙者平等使用，並回應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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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的典範制度。而從 CRPD 的各項對障礙者包括自立生活和融合
社區、行動能力、教育、健康、適應訓練和復健、工作和就業、
適足生活水準權利保障的規範來看，可以發現當代奠基在權利模
式與社會模式上的障礙政策，與一個龐大且有體系的福利國家和
社會政策高度相關。

（二）CRPD觀點的障礙者政策 vs 原住民族政策

1. 資本主義掠奪造成南方的窮與病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分享著類似的生活特徵，特別是：經濟
生活採用小規模生產農作或狩獵方式、採行土地共有制，在居住
領域中擁有資本制度擴張所需的生產資源（如森林、礦物）、土
地及潛在勞動力。原住民族在階級、經濟、就業、教育、居住及
社會關係等面向，都處於相對劣勢之狀況（黃源協 2014；陳美
霞 2014）。特別是與障礙相關的健康面向上，多數原住民族之疾
病死亡率及盛行率都高於非原住民；其中包括酒精造成的疾病、
意外傷害、自殺、心理疾病等疾病盛行率特別高。此外，嬰兒死
亡率、貧窮率、失業率比起非原住民人口也偏高；平均餘命、教
育程度、收入、社會資本都是偏低，常暴露於所處環境惡化、
有毒廢物及土地開發的不利影響中（Connell 2011; Rivas Velarde 
2018），是多數原住民族的共同社會處境。

陳美霞（2014）認為上述現象是全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對全
球原住民族的資源與文化掠奪使然。因此，原住民族研究莫不以
指出主流社會所加諸在原住民群體的掠奪為先，且著重保護原住
民文化以及與此相關的土地、語言、資源與生活方式。Soldatic
與 Biyanwila（2006）認為，南方障礙者在全球障礙者中處於從
屬地位，南方國家缺乏安全用水、衛生設施、電力和醫療服務等
基本設施，這些基本設施的充足建設本可預防損傷發生。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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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者的藥品和復健器材市場由跨國公司主導，而多數南方國家
無能管制和對應。北方國家主導、在世界銀行中的發展主義，對
自然資源豐沛南方的掠奪所造成的各種環境受損，以及他們所生
產的軍事武器和南方國家的內戰關係，都證明了北方國家主導的
發展主義所帶來的利潤和市場形塑南方障礙者的生活。

2.CRPD 和社會模式未必能一體適用南方

Meekosha（2004）稱社會模式是在西方大都市民族主義文
化中發展起來的障礙解釋，但是卻對探討邊緣文化中的障礙經驗
具有話語權（explanatory power discourses）。Grech（2011）認
為，以社會模式馬首是瞻的障礙研究，用一個固定的假設，透
過理論和著作的優勢傳播，壟斷大多數國家對障礙的瞭解；歐
洲和北美障礙研究與社會模式使用權利的話語，似乎認為這種
觀點是可以簡單地從北方跨文化轉移到南方。Jenks（2017）則
直接指出，CRPD 被譽為確保各國充分和平等之人權，對生活在
地球北方的人來說是一種解放；但在地球南方，女權主義者和
後殖民主義學者質疑 CRPD 確保平等權利的潛力。人權公約讓
人權全球化的過程中，CRPD 不該自覺可以做為一種由上而下
（from above）、一體適用所有國家（one-size-fits-all）的解方。

Haang’andu（2018）的研究顯示：歐盟等大型國際組織多年來一
直在撒哈拉以南地區傳播障礙知識和規範，但是這些國家內部卻
一直提不出成功的相對應的障礙政策。西方北半球國家的跨國障
礙政策傳播，主要建立在普遍化西方知識範式的殖民遺產，和南
方國家的障礙經驗有所差距。Soldatic 與 Biyanwila（2006）討
論障礙和發展之間的關係，稱社會模式為「歐洲中心男性帝國主
義」（Eurocentric masculine imperialist），認為把南半球國家障
礙者直接放置在北方國家發展的支配性觀點，只是被視為自然
中的次級物種（sub-species of nature），認為南方國家應該要有
南方障礙觀點（Southern disabled standpoint），必須對南方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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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有足夠瞭解，才能促成困境轉變。Cleaver（2016）以贊比亞
（Zambia）兩個當地障礙團體為例，說明全球北方經濟和認識論
主導地位已超過殖民主義，贊比亞障礙制度受北半球國所認知的
優先事務和關照點很大影響，但該研究顯示，南方障礙者有能力
對生活困境提出不同於北半球國家的關照點。

比較「原住民族研究」與以公約為基礎的「障礙研究」，還
可發現以下觀點差異。

（1）社會障礙 vs 社會受苦

Meekosha（2008, 2011）提到，（來自北方大都會地區的）
障礙研究學者，不管論述的障礙者住在哪個地理位置，就只會談
正常化、社會模式、後現代主義等議題。障礙研究學者談的「社
會障礙」，並不包含北半球國家對南半球國家的侵略和暴力，帝
國主義、殖民主義、新殖民主義和後殖民主義導致全球南方國
家產生了大量損傷的人群。社會模式講社會障礙，卻未包括殖
民過程的土地強占，以及強制接受入侵國的教育、酷刑、性侵
和殘害、戰爭、飢荒和貧窮、污染，這些對全球南方的殖民化
和殖民主義經歷，導致了大量原住民族群成為障礙者。因此，
Meekosha（2008, 2011）認為「社會受苦」（social suffering）概
念比社會障礙更適合描述原住民被北半球國家剝削而導致障礙
（disabling）的經驗，致障（disabling）過程應該被視為一個不
人性化（dehumanising）的過程，包括對身體、情感、心理、
經濟和文化生活的破壞。社會受苦並不等同障礙學者所批評的障
礙者個人悲劇觀點，而是可在歷史和文化上被定位的原住民群體
的「身體和精神的負擔、困境和嚴重創傷」（Kleinman et al. eds. 
1997）。而去爭辯和區分障礙、損傷和疾病等話術，也無法有效
解釋原住民的生活經驗，因為對其而言，並不容易去區分疾病、
損傷和障礙。Ghai（2002）曾批評障礙研究忽略南半球國家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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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陷入社會和經濟邊緣化的嚴酷現實生活。蔡友月（2009）對蘭
嶼達悟族精神失序者的研究顯示：精神失序有其歷史社會根源，
蘭嶼達悟人的精神疾病比例是臺灣人五倍以上，她也採用「社會
受苦」概念，表達這個現象與歷史社會根源、社會文化處境和生
活經驗有關。

（2）自決：個人權利 vs 團體權利

障礙者權利公約強調障礙者個人有做決定的權利，而不應該
被所謂的醫療、特教或社福專家所指導；障礙者個人更可以透過
法律訴訟，來爭取與彰顯國家在排除社會障礙上的義務。但這種
重視障礙者個人自我決定權利的觀點，似與原住民強調的自決在
層次上有所不同。鍾興華（2017）在論述原住民政策的集體權
與個人權之時就提到，當代的人權是以歐洲個人主義、自由主義
為基礎，這是來自歐美的歷史經驗。但套用在原住民反而成為掠
奪其權利的理由，因為原住民族集體權有其社會結構的淵源，部
落社會是基於靈性的聯結，形成其共同決策、行動及共享的傳
統，個人融入整體之中，個人與集體之聯繫，猶如植物與大地之
緊密不可分，因此要在部落社會中，區別個人權或集體權是難以
想像的，個人權利也必須強調原住民族權利的集體性。官大偉
（2017）則認為，個人尊嚴的維護和其所認同歸屬的社會群體之
維護有很大的關係。他提到，當一個族群被歧視時，當中的個人
權利又怎能伸張？由此可知，原住民族的特殊群體權利，確實與
個體的自由權利之間─亦即群體平等和個人自由之間─可能
存在一種緊張的對立關係（石忠山 2017）。

（3）普遍式福利 vs 反福利殖民

CRPD 重視公平不歧視地滿足所有居住社區障礙者的各
種需求，必須有一個龐大福利國家體系方能達成此目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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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kosha（2008）指出，CRPD 雖做為人權全球化的象徵，不
過，傳統障礙研究和全球化理論卻都是北半球國家的學術和政策
產物，對於南半球國家人民及北半球國家中的原住民，都有造成
新殖民主義的可能。國家的福利給付提供，可能逐漸弱化原住民
族群特殊的文化主體意識、使原住民逐漸順服於國家的行政制度
與思維，成為另類的殖民主義。王增勇（2010）探討臺灣八八風
災後的慈濟永久屋政策時也指出，沒有考慮到原住民文化的福利
政策只能算是文化殖民。官大偉（2017）則直接以社會福利的個
人保障與原住民集體社會支持系統說明：「若是僅著重讓每個需

要的個人都受到充分福利，卻忽略了原住民社會文化中對於誰是

社會支持系統中之成員以及什麼是好的支持方式的界定，則有可

能將個人推向成現有福利措施下原子化的個別受照顧者，而瓦解

了原本社會組織中相互照顧的價值體系。」

Jenks（2021）也提到，雖然 CRPD 重視障礙者平權，但這
個觀點是奠基在一定的生活條件和思考觀點上，而且非常強調
「國家」在執行上的權力、也沒有考慮到原住民文化中思考與對
待障礙的方式，相當缺少多元文化的視野。如果不先嘗試瞭解原
住民族的障礙觀點，就要在原住民地區實施 CRPD，那麼這個權
利公約可能摧毀它原本想保護的東西。這些都說明，在 CRPD 公
約想要達成的一致平等權利，以及同時關照原住民的特殊文化之
間，存在平衡議題。僅以 CRPD 的障礙觀點去想像原住民障礙者
的需要和原住民族生活的社區樣態、建置原住民地區中的障礙者
社區服務，顯然不足。透過研究瞭解原住民族的障礙觀點是首要
之務。

（三）他國原住民族地區實施CRPD的經驗

目前已知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等國，其原住民族相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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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社會，在社會、經濟、健康等指標上都處於相對劣勢是
共同現象（黃源協 2020）。澳洲已在 2007 年簽署 CRPD，在
2008 年批准該公約。澳洲原住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Indigenous Australians）包括澳洲原住民（Aboriginal 
Australians）和托雷斯島（Torres Strait Islanders）原住民，
人數約 881,600 人，占澳洲全國人口約 3.3%（Ross 2021）。
Jakubowicz 與 Meekosha（2002）提到澳洲早期的機構化過程
中，把許多的障礙者從原生家庭帶走，原住民障礙兒童也遭遇同
樣命運，之後未曾再有機會接觸他們的原生文化。資料顯示，
澳洲原住民中約有 23.9% 的障礙者比例，高於非原住民中障礙
者比率。2 Chisholm 等人（2017）對澳洲患有「胎兒酒精症候
群」（FASD）原住民與司法系統之間關係的研究指出：原住民飲
酒問題與原住民社區創傷有關，應該要讓原住民組織來照顧這些
FASD 原住民，許多 CRPD 的作法放到原住民地區中容易導致緊
張關係，司法系統必須要先承認殖民對原住民造成障礙和損傷的
事實，並促成社區解決方案，讓原住民組織和作法成為干預政策
的核心。Gooding 等人（2017）對智力和認知障礙與社會融合文
獻的系列檢視也發現，雖然澳洲通過 CRPD 已多年，但是原住民
智力和認知障礙者的經驗仍相對缺乏研究。

紐西蘭則是 2008 年簽署 CRPD，2008 年批准該公約。紐西
蘭原住民為毛利人，依據 2018 年的人口普查資料，人口約 60 萬
人，占全國人口大約 17%，與澳洲及加拿大的原住民人口比例相
較是較高的。毛利人中的障礙者比例約 32%，比非原住民紐西蘭
人的 24% 要高。為促進毛利人障礙者的生活改善，紐西蘭健康
部執行「毛利障礙行動計畫 2012-2017」（Māori Disability Action 
Plan 2012-2017），該項計畫是與毛利人協商後在所有傳統毛利

2　參見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2023, “2015 Survey of Disability, Ageing and Carers.” 網址：
https://www.abs.gov.au/statistics/health/disability/disability-ageing-and-carers-australia-first-
results/latest-release#data-downloads。取用日期：2023 年 7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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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中推動。Whānau Ora 是毛利社會中以家庭為中心的福祉方
式，以融合性的跨單位方式來提供毛利人健康和社會服務，以培
力家庭能力。它賦予家庭整體權力，而非單獨關注個別家庭成員
及其問題。紐西蘭政府運用 whānau 自我管理和承擔經濟、文化
和社會發展的責任，分配該計畫的資金，允許受益家庭設定目標
並共同設計方法來促進毛利障礙者的整體福祉。

加拿大在 2007 年簽署國際障礙者權利公約，2010 年在國內
批准該公約。資料顯示（Hahmann et al. 2019），加拿大約有 167
萬原住民，占全國人口大約 4.3% 。加拿大憲法承認的原住民族
群有三個，分別為第一民族（first nation）、因紐特人（Inuit）以
及梅蒂人（Metis）。Hoffman 等人（2016）對加拿大的精神健康
立法與 CRPD 關係的研究顯示，公約雖邁出重要的一步，但公約
目標與加拿大原住民障礙者的經驗之間卻是分歧的。特別是公約
主張要「支持（障礙者）決策」（supported decision-making），
但許多加拿大法律機關依然是「替代決策」（substitute decision-
making），這在原住民地區更嚴重。Stienstra（2018）的研究也提
及，加拿大的障礙政策受殖民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影響很深，人權
保護的確不能少，但是對實踐「去殖民化的融合」（decolonizing 
inclusion）仍是不足的。

以目前有限資料來看，可知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的原住
民，整體發展歷史上都有被殖民經驗。紐西蘭毛利人在土地及相
關民族主權上，較加拿大和澳洲好，但三國原住民障礙者比例都
比其他非原住民的障礙者比例高，雖都簽署也批准 CRPD，但在
實際推動上，因殖民經驗烙印的不平等與歧視的社會及政治制
度，公約在原住民地區推動仍有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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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臺灣原住民族地區實施CRPD的研究

王育瑜（2014）以南投縣與臺中市 50 歲以上原住民障礙者
為對象，分析 365 個樣本問卷調查結果，探討原住民障礙者的自
立生活情況。此外，蔡友月（2009）探討蘭嶼達悟族高比例的精
神失序者的歷史社會根源，以及精神失序者的疾病歷程、主觀經
驗與日常的社會文化處境。臺灣有關原住民族地區實施 CRPD 以
及原住民族障礙者的研究相對稀少，較多文獻是探討臺灣長照服
務在原住民族地區的推動。目前臺灣障礙者使用社區服務，可以
有社政障礙者社區服務 3和衛政長照2.0服務 4兩個選擇。長照2.0
目前被定位為社區服務，因此，臺灣有關長照服務在原鄉的研
究，應能提供障礙者社區服務在原住民族地區的研究參照。

目前原鄉在長照服務提供的特徵與問題，包括正式系統服務
輸送便利性和可及性不足、距離不便與資源缺乏所形成服務使用
障礙（童伊迪、黃源協 2010）。林依瑩與黃珮婷（2020）提到原
鄉部落不願投入居服員工作，因獲得長照服務訊息管道有限、辦
理訓練地點遙遠且交通不便，加上受訓後當地的就業機會和薪資
條件都不穩定，使得受訓意願低落；結果造成原鄉照顧人力須來
自他地，交通距離限制服務即時性、服務量能受限，人員流動及
服務轉換狀況不斷。陳俐如與詹宜璋（2015）則認為，部落外照
顧人力常不具原住民族語言溝通能力與文化，影響服務品質。王
增勇（2019）、許俊才（2020）以及賴兩陽（2017）都提到，部
落照專人力能否成功執行工作，常與他們是否具「部落關係」有
關，因原住民族重視親族和血脈強烈連結、生活關係熟悉感。

許俊才與林東龍（2011）指出臺灣長照評估方式，是採社會

3　身心障礙者社區服務在中央屬於衛福部社會及家庭署身心障礙科、在地方則由各縣市社會局所 
管轄。

4　長照 2.0 服務在中央屬於衛福部長照司、在地方則由各縣市衛生局所管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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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價值觀來判斷誰是服務對象，原住民沒有參與管道，只能被
動接受。王增勇（2019）認為長照需求評估並非客觀中立的科
學活動，而是不同詮釋的政治角力場域。其他研究也提到，現有
長照服務輸送流程，反映的是漢人都會觀點及專業主義至上的福
利民營化管理體制（王增勇 2013；陳俐如、詹宜璋 2015；日宏
煜等 2019）。許俊才（2020）指出，2015 年通過的《長期照顧
服務法》雖提到考慮族群文化差異，但臺灣所有社福服務輸送，
大多以主流社會文化觀點所設：例如目前長照政策對於長照據點
土地、建物取得有一定規範，原民部落生活場域很難符合，是原
鄉長照服務推動困境原因之一（林明禛 2019）。長照中央廚房烹
煮後再運送到偏遠原住民部落，不符原民長者對飲食的想像；長
照服務部分負擔設計，也讓原住民有照顧商品的感覺（許俊才 
2020）。5

許俊才與林東龍（2011）強調原住民之文化特殊性必須在
長照政策中被尊重，才能達到照顧原住民老人的功能；否則長
照服務只是對於原住民族的再次文化殖民歷程、迫使原住民放
棄自己的文化習性，去迎合主流文化觀點，並限縮原住民在地
老化的可能性。日宏煜（2018）引用美國人類學家 Leininger 與
McFarland（2002）的「文化照顧」（cultural care），提出「文
化安全」概念，認為長照政策必須有更具文化相對（cultural 
relativism）觀點之照顧模式、服務人員，不使漢民族中心主義
（ethnocentrism）與主流生物醫學為基礎的專業照護排除原住民
文化照顧。其他如賴兩陽（2017）也使用「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概念表達了類似的關照。

綜觀前述有關臺灣原民長照政策的文獻，可知目前臺灣長照
做為公共社區服務，未能考慮原住民族特殊的生活地理樣態與文

5　照顧在許多原民部落都被認知為是一種家人間互相付出的行為，對於照顧者向受照顧者收取服務
費，其實也有不適應的狀況（許俊才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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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差異，使原住民族地區長照服務推動遭遇困難，似與前述南半
球國家認為 CRPD 未考慮南方的歷史處境及多元文化極為相似。
至於本文所欲研究的 CRPD 障礙者社區服務在宜蘭泰雅族地區的
建構狀況，是否與長照在臺灣原鄉的研究文獻所述相似，則於下
面研究發現進行對話。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研究宜蘭縣泰雅族部落地區的障礙者社區服務建
構，以及原住民障礙者的使用狀況，主要應用研究方法如下 
所述：

（一）次級資料分析

本文透過分析近 20 年來出版的中英文專書、期刊論文，以
及公私立機構出版品等在內的次級資料，來梳理臺灣泰雅族對障
礙者、社區、個人、家庭等形塑障礙者社區服務的重要概念之定
義與詮釋，瞭解他們對「障礙（者）」的態度與對社區服務的想
法，以及宜蘭縣原住民族地區的障礙者社區服務資源分布狀況；
本文所使用之次級資料已列於參考書目處。

（二）質性訪談

為瞭解及證實次級資料分析所得出之泰雅族對障礙的態度，
以及部落社區服務資源建構及使用狀況，作者在 2021 年 4 月到
2022 年 8 月間，透過宜蘭縣在地服務組織協助召募受訪者。受
訪者條件設定為「18 歲以上、居住宜蘭縣泰雅族部落，且具有
身心障礙手冊的泰雅族原住民障礙者」，共計訪談成年泰雅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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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 16 名及泰雅族障礙者家人 2 名。訪談大綱主要設定三大面
向：導致障礙原因、如何理解與對待障礙、目前使用障礙者社區
服務狀況以及對社區服務的看法。

（三）比較分析法

主要是以障礙者成人社區服務的建構與使用，透過比較分析
法去比較分析次級資料與訪談資料中，CRPD 的核心概念與泰雅
族障礙者導致障礙原因、社區服務資源建構與使用的一致與差 
異性。

四、研究結果

本文針對以下三個研究問題提出研究成果，三個問題分 
別為：

一、南方研究中的原住民觀點，特別是「社會受苦」比社會
障礙對原住民障礙者的影響更大，此種觀點是否適用臺灣泰雅族
原住民？

二、臺灣泰雅族所理解的身心障礙是什麼？臺灣泰雅族障礙
者是否存在 CRPD 提到的社會障礙概念，所謂包括歧視及社會不
考慮障礙者需要的環境建構？

三、臺灣泰雅族對於社區服務的思考為何？是否存在 CRPD
所提到可近社區服務的需求？

先將受訪的 16 位泰雅族障礙者及 2 位泰雅族障礙者家人
（亦為泰雅族人）之基本資料整理如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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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受
訪
者
基
本
資
料
簡
表

姓
名

性
別

年
齡

教
育
狀
況

障
礙
狀
況

致
障
原
因

就
業
狀
況

居
住
與
婚
姻

A1
女

52
國
小
畢
業
重
器
障
／
重
度

腫
瘤
切
除

右
肺

之
前
採
茶
、
拔
草
臨
時
工
，
目

前
無
業
。

獨
居
（
離
婚
，
女
兒
由
夫
家
撫

養
，
無
聯
繫
）
。

A2
女

33
高
職
肄
業
肢
障
／
中
度

幼
時
生
病
之
前
加
油
站
、
超
商
工
作
，
目

前
政
府
約
聘
僱
人
員
。

與
丈
夫
及
一
歲
孩
子
共
住
。

A3
女

61
高
中
肄
業
聽
障
／
重
度

幼
時
生
病
之
前
在
北
部
工
廠
上
班
，
現
退

休
。

與
丈
夫
及
外
孫
共
住
。

A4
女

47
國
小
肄
業
智
障
／
中
度

幼
時
生
病
無
業
。

與
丈
夫
共
住
。

A5
女

65
國
小
肄
業
精
障
／
中
度

三
十
歲
發

病

以
前
在
家
幫
忙
，
現
在
不
工

作
。

丈
夫
過
世
七
年
、
成
年
子
女
住
在

外
地
。

A6
女

43
國
小
畢
業
智
障
／
重
度

天
生

零
工
。

與
母
親
、
哥
哥
、
男
友
同
住
，
沒

有
子
女
。

B1
男

47
高
職
肄
業
視
障
／
重
度

車
禍

車
禍
前
修
車
和
水
管
，
目
前
無

業
。

與
80
歲
母
親
共
住
（
未
婚
）
。

B2
男

43
國
中
肄
業
精
障
／
中
度

國
中
吸
毒
曾
做
過
搬
米
工
，
目
前
無
業
。

獨
居
（
未
婚
）
。

B3
男

59
國
小
畢
業
重
器
障
／
中
度

腫
瘤
切
除

左
腎

之
前
臨
時
工
，
目
前
無
業
。

獨
居
（
離
婚
，
子
女
居
住
外
縣

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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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男

51
國
中
畢
業
肢
障
／
中
度

脊
髓
細
菌

感
染

透
過
比
例
進
用
做
文
書
工
作
。

獨
居
（
未
婚
）
。

B5
男

45
國
中
畢
業
多
障
／
中
度

車
禍

無
業
。

與
70
多
歲
母
親
共
住
（
未
婚
）
。

B6
男

62
國
小
肄
業
聽
障
／
重
度

生
病
感
染
之
前
裝
欄
杆
和
扶
手
，
目
前
無

業
。

與
智
障
太
太
同
住
。

B7
男

71
國
小
肄
業
肢
障
／
中
度

中
風

年
輕
當
過
臨
時
工
，
現
在
年
老

無
工
作
。

太
太
過
世
四
年
，
獨
居
但
四
個
成

年
子
女
住
在
同
村
。

B8
男

60
國
中
畢
業
肢
障
／
輕
度

中
風

以
前
搬
家
公
司
和
電
鍍
。

太
太
離
婚
八
年
、
跟
離
婚
女
兒
同

住
。

B9
男

57
未
曾
上
學
多
重
／
重
度

天
生

無
工
作
。

和
80
歲
母
親
同
住
。

B1
0

男
70

高
職
肄
業
重
器
障
／
輕
度

車
禍

年
輕
時
開
聯
結
車
。

太
太
過
世

10
年
，
與
成
年
子
女
及

孫
子
女
共
住
。

C1
女

45
大
學
畢
業
弟
弟
為
天
生
智
能

障
礙
者
。

出
生
即
有

障
礙

公
務
員
。

與
弟
弟
同
住
。

C2
女

80
未
告
知

小
兒
子
為
極
重
度

智
能
障
礙
者
，
無

語
言
能
力
。

出
生
時
疾

病
家
管
。

與
大
兒
子
、
大
媳
婦
及
小
兒
子
同

住
。

續
上
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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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本主義與國家霸權造成的傷害

1. 資本主義、殖民主義衝擊與原住民族弱勢的產生

王瑞盈（2014）討論臺灣原住民族部落經濟體系建構時，提
到世界性資本主義經濟力量主導全球化的同質發展，使臺灣原住
民族面臨人口往都市移動、部落解體、文化傳承無法延續、民族
消失的危機。王梅霞（2006）對臺灣泰雅族的研究，也描述資本
主義對臺灣原住民族經濟方式與經濟觀念的改變，提到清朝以和
番方式定期提供物資，換取高山原住民族善意回應，當時這些物
資由部落成員均分。日治時代較採殖民統治方式，在宜蘭泰雅族
地區掌握樟腦後繼續開發山林，透過官營物產交換所管控泰雅族
人獲取鹽、槍、火藥管道，開發山林也支付泰雅族人工資，逐漸
把資本主義的交換和勞力有市場價值的概念傳入部落。此外，日
人也強制部落種植水稻等有價值農作，將農產商業化、私有權、
追求最大利潤的觀念帶入原住民族部落，部落相對封閉的自足經
濟早已不再。許多泰雅族部落在 1960 年代末期，開始種植現金
作物如香菇、李子、生薑或蔬菜，捲入資本主義市場運作邏輯。
這些經濟作物後來面臨中國低價傾銷及市場價格的不穩定，全球
經濟壓力逐漸影響部落，年輕人被迫離開部落外出工作，影響部
落原有互助關係（王梅霞 2006）。王梅霞（2023）研究與泰雅
族在語言及文化上關係密切的賽德克族與資本主義關係時，提到
部落種植經濟作物、貨幣使用普及後，部落內較多人開始喜歡賺
錢，因為錢的用處比較多，也出現部落內原住民被其他族人僱用
為雇工的情況，個人勞動價值被量化、被商品化，對部落內人與
人關係也產生影響。

王梅霞（2023）研究泰雅族與資本主義，提到殖民者與被
殖民者的文化並非單向，而是複雜交錯、互相模仿、滲透和混
合的過程。她採用 Mignolo（2012）的「後西方主義」（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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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cidentalism）和「帝國邊緣」（border thinking）概念，以突破
傳統殖民思考限制；因為對泰雅族人來說，原有觀念仍在日常生
活中實際運作，但另一方面，殖民資本主義經濟的掠奪在泰雅族
人中也會形成新觀念。不過，臺灣泰雅族與其他原住民族受優勢
主流文化與經濟模式影響，在教育、健康及社經指標等面向處於
相對弱勢地位卻是事實。臺灣原住民族的教育弱勢，與教師流動
率偏高、漢族教師占一定比例所衍生之師生文化價值不同及語言
溝通問題、課程與評量方式以主流文化思想價值為主，致使原住
民族學習動機低落、限制其教育發展，此外交通不便、城鄉資源
差距、原住民族家庭較多勞動階級，對子女學習成就較難提供有
效激勵都是可能因素（蔡文山 2004）。陳慈立（2014）也認為，
資本主義經濟生產方式與關係矛盾所致之階級關係的各種社會情
境，促成原住民族成癮的飲酒行為發展。如紀駿傑（2005）所
言，當前所謂的各種原住民「問題」，主要都是源自長期的、歷
史的族群權力關係不平等。面對這些因資本或殖民主義所造成的
問題，需要國家和社會投注更多的資源做結構性的處理或解決。
就如原住民地區的教育問題，解決關鍵也在政府是否對「文化不
利」的原住民地區，採用積極性差別待遇，來補償教育條件居不
利地位的地區或族群（蔡文山 2004）。

2. 宜蘭泰雅部落缺乏障礙社區服務據點

我所研究的泰雅族部落（本文以卡蘭達拉部落做為該部落的
代稱）位於宜蘭縣大同鄉蘭陽溪畔。宜蘭縣泰雅族人多居住於大
同鄉和南澳鄉，早期自南投縣仁愛鄉遷徙而來，也有來自桃園復
興大漢溪畔、因山多田少地勢高，20 世紀初翻過桃園、宜蘭間地
帶來到大同鄉內長嶺、崙埤、松羅等地生活（廖英杰編 2023）。
宜蘭縣大同鄉人口約 6,100 餘人，共有 10 個村。卡蘭達拉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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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其中一個村內，目前村內近 240 戶、共計約近 800 人。6 鄉
公所、戶政事務所、衛生所與國小位在部落中心，部落內尚有一
基督教會、一便利商店及一郵局支局。該部落無鐵路經過，經過
該部落的各線客運與公車每日約一至三班，除非自行開車，否則
需仰賴附近教會團體提供付費的交通接送服務。本文所指之障礙
者社區服務資源包括社政單位的早期療育、成人障礙者社區日
照、家庭托顧、社區居住、臨時及短期照顧服務，與個人助理等
服務，以分布在宜蘭市、羅東鎮為最多，亦有分布在東山、三
星、蘇澳、礁溪、壯圍鄉、五結鄉；但泰雅族原住民居住人數最
多的大同鄉和南澳鄉，在本文研究時間階段未有設置障礙者社區
服務據點。除衛生所外，這兩個原住民鄉有設置長照社區日間服
務一處、家庭托顧兩處。卡蘭達拉部落內部或附近並無醫院，
要就醫必須跨區到外鄉的醫院或診所，而最近的診所開車需 20 
分鐘。

由上可知，宜蘭大同泰雅族部落的資源分布，仍受國家行政
與資本主義需求與供給的觀念所影響，因為位處偏鄉、人口少而
分配到極少的醫療、公共交通、公共障礙者社區服務等資源。針
對宜蘭大同鄉泰雅族區域與人口多、交通便利區域之間的城鄉差
距，政府並未採用積極性差別待遇的結構性行政方法，平衡偏鄉
與都市的健康社福資源，導致泰雅族人在就醫、生活資源取得的
「社會受苦」現象存在。而從受訪泰雅族障礙者的致障原因，可
發現社會受苦結構對造成泰雅族障礙者的產生扮演決定性因素。

3. 後天致障居多：超越障礙社會的部落受苦經驗

我並無特別挑選受訪者，但接受訪談的 16 位泰雅族障礙
者，除 A6 和 B9 之外，幾乎全為後天障礙者。其後天致障原因包

6　宜蘭縣大同鄉戶政事務所，2023，人口統計。https://tthhr.e-land.gov.tw/News_Content.aspx?n=25
F6C70C6D3CE77F&sms=F41C5D0C3830AC82&s=7026C225F2F55712。取用日期：2023年 7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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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疾病、車禍、中風、吸毒等。因為疾病而導致障礙的包括 A1-
A4，以及 B3、B4、B6-B8。因車禍致障則是 B1、B5、B10。B2
和 A5 皆為精神障礙者，前者國中吸毒過量導致精神障礙，後者
則是因年輕時生活壓力大飲酒多，30 歲前就診斷出精神疾病。

在後天疾病導致障礙部分，A1 因腫瘤切除右肺，B3 因腫瘤
切除右腎，B4 因脊髓細菌感染，開刀後下半身失去知覺，使用
雙枴杖迄今。值得注意的是，A2、A3、A4 皆為幼時在後山部落
居住，在急性生病發燒或慢性不適症狀，都有明顯延誤就醫狀
況，讓疾病變成永久身體障礙。

A2 走路一跛一跛、右手蜷曲無力。「我小時候幾個月大的時

候生病，……晚上發燒到 40 度都沒有退，那時候我們部落在後

山，公車一天三班，晚上就沒公車，他們（指父母親）又沒有

車，太晚下來看醫生，發燒影響到腦部中樞神經，我的右半邊和

手就變成這樣了。」（A2-1）

A3 是重度聽障者，兩邊耳朵都戴上助聽器。「我國小住在

松羅（大同鄉另一泰雅族部落），那時候左邊耳朵流出像膿的東

西，我沒跟父母親說，自己用衛生紙和竹子去挖去弄乾淨，睡覺

時還是會流出來，耳朵裡面很痛，腦子裡面會有一種唧唧唧的聲

音，這樣一直到我國中畢業還沒去看醫生。後來結婚在醫院生老

大，醫生才發現我耳膜破裂已經很久才開刀這樣子的。」（A3-1）

A4 是女性智障者、患有癲癇，能述說自己小時候的情況：
「我三歲時候，媽媽在天送碑（卡蘭達拉部落附近一處地點）被

大水沖走，我在部落發燒生病，要坐公車去聖母醫院看病，爸爸

那時候開垃圾車很忙，本來還不要帶我去咧！」

因車禍而致障的三位受訪者中，B5 和 B1 都在工作結束後
返家時被車子撞倒而遭受身體損傷。B5 國中畢業後暑假，去臺



當

C
R
P
D

遇
見
原
住
民

129

北幫在做樓梯扶手的舅舅做工，過馬路時被摩托車撞到，傷及左
腦，經母親和姊姊在家每天協助復健，逐漸可站立，但走路仍不
穩、完全記不起國中以前的事情。B10 則是開聯結車出車禍。B1
是重度視障者，我看到他沒有手杖，在有樓梯、到處堆放雜物的
狹小住家慢慢摸索走動。

三年前一大早去蔥田回來，騎摩托車被撞，傷到腦部、

眼睛受傷。（B1-1）。

讀高一讀半年，後來沒錢註冊，就只能去工作，後來就

去開聯結車。開聯結車發生車禍，撞到脊椎。（B10-1）

B2 是男性思覺失調症患者，因國中染上安毒，吸毒過量所
致。據 B2 自述，染上安毒是因父母離婚後，父親跟女友離家工
作，讓他失去心裡依靠：

國中二年級，那個時候我爸媽離婚，爸爸跟阿姨（爸爸

的女友）去南山部落種高麗菜，⋯⋯我那時候一直在想

我爸放棄我了。我換了三個國中，老師也找我麻煩，我

跟別人打架，老師就打我。後來我染上安毒，我越來吸

越多，有次吸太多，差點死掉。（B2-1-2）

A6 說自己「以前會喝酒，喝很多，晚上喝到早上，親戚朋

友來就一起喝，那時候經濟不好壓力大，後來生病（指診斷出精

神疾病）就不喝了。」

B8、B9 皆為年輕中風導致障礙，至於中風原因，兩個人自
述都認為是中風前飲酒多：

我很早中風了，以前喝酒很多，一次米酒兩瓶。（B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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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中畢業以後就開始喝酒，年輕很會喝，每次工作回

家來就一直喝酒，但從（民國）96年中風以後就沒喝
了。（B9-1-2）

在受訪者中有 14 位泰雅族障礙者，因為無法即時就醫的疾
病與意外（含交通），以及飲酒等後天因素導致障礙。衛福部統
計資料也顯示：原住民障礙者因疾病導致和意外導致障礙比例，
比臺灣整體障礙者因疾病和意外導致障礙比例明顯較高。7 這顯示
原住民族在整體醫療資源和生活環境資源較差的社會受苦結構，
對他們成為障礙者產生影響。而因飲酒導致障礙產生的 A6、
B8、B9，也都有著工作和經濟壓力經歷。這顯示整個原住民族的
社會受苦經驗是造成他們成為障礙者的最可能原因。

4. 缺乏支持的部落：比社會障礙更廣泛的社會排除？

（1）不變（便）的公共交通與資源缺乏

大同鄉沒有任何障礙者社區服務，也無任何大型醫院，僅有
衛生所。要做醫療檢查或手術，必須到羅東聖母醫院和博愛醫
院、宜蘭的陽大，雖這幾年來開始在三星鄉有一些小診所，但騎
車或開車要 20 分鐘，去宜蘭或羅東則更遠。不便的公共交通、
遲遲未建置的在地醫療院所，是部落從未改變的狀況：

現在經過部落的公車還是跟我小時候一樣，早中晚三

班，都沒有變啊！只是現在很多人有能力買車，要靠自

己買車啦！這樣才算是交通有比較方便。（A2-4）

7　根據衛福部有關 2022 年全臺灣和原住民族障礙者的障礙成因統計顯示，原住民族障礙者因疾病
導致障礙的比例約為 62.5%，比臺灣障礙者因疾病導致障礙的比例 62% 稍高；原住民族障礙者因意
外與交通導致障礙的比例約為 9%，較臺灣障礙者因意外與交通導致障礙比例 7% 高。參見衛福部，
2023，身心障礙統計專區。https://dep.mohw.gov.tw/DOS/cp-5224-62359-113.html。取用日期：
2023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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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裡真的很不方便，要什麼服務只能往外跑。宜

蘭、羅東才有比較大的醫院。我在想說，是不是因為這

些服務要請很多人，會花到國家資源。我住在這裡 40
年了，現在這裡交通跟我小學來的時候都一樣、都沒改

變。公車很少，跟以前一樣，只是現在很多人都有自己

的車。（A1-4）

對於沒有錢可以買車，或是無法開車的人來說，缺乏的公共
交通與社區服務已讓障礙成為一種經濟負擔。對因重度視障無法
開車的 B3 來說，定期回診成為昂貴的事，因為請熟人從家裡騎
摩托車載他去羅東的醫院，不但單程就要花 40 分鐘，而且還要
自付 1,000 元。

（2）無法持續的教育學習

所有受訪者中，僅有 A2、A3 和 B1 是高中（職）肄業，其
他受訪者都是國中或國小畢業。而許多受訪者都不約而同談起自
己即使念國小或國中，也是「一個星期沒有去上幾天課」，因為
「去學校要走很遠」、「住在學校要付錢，家裡很苦沒錢」、「爸媽

要上山去工作，留下好多弟弟妹妹給我照顧」，或是「要去幫忙

看牛、種竹子、挖地瓜」，B6 敘述自己國小受教育的狀況，是多
數受訪者的共同教育經驗：

我爸媽那時靠自己種田，用竹子換菜和米。我國小的時

候也沒有每天去上學，因為爸媽都很忙，我要幫他們看

牛、看小孩、挖地瓜。沒有錢住宿、路途又遠，我就沒

有再讀國中。（B6-4）

（3）打零工與貧窮

除 A3 曾離開部落、長期在桃園工廠工作之外，幾乎每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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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泰雅族障礙者都未曾離開過部落、也未曾有工作契約的持續就
業經驗，大部分都是山上種菜、採竹、砍草，或板模臨時工，打
零工度日的日常，即使在障礙發生前亦是如此。未有持續穩定
的就業經驗，也代表經濟收入的不穩定，經濟拮据是這群受訪者
的共同生活經驗。他們依賴每月約 5,000 元的障礙者生活費用補
助，除 A2、A3、B4 外，其他七人都具低收入身分，多數現居 
的房子也都非自己購買，而是部落其他家人「先讓他們（借）
住」的。

（4）死亡、離異與孤單

除 A2、A3 跟丈夫、孩子或孫女同住外，B6 和 A4 是夫妻，
子女居住外地。A1 和 B3 離婚，目前獨居，子女皆居住外地工
作。B1、B2、B4、B5 都是未婚，當中 B2、B4 獨居，B1、B5 則
是與母親共居。許多受訪者都談到自己幼時父母離異或死亡、或
配偶因病離世。家人死亡或離異意味著家人支持與協助的缺乏：

我老公會打人，沒辦法，孩子生下來只能離婚，我除了

照顧父母，一直都是一個人住，去拔草也是一個人、去

醫院開刀幹什麼的也是自己慢慢去慢慢回來。⋯⋯後來

連憂鬱症都跑出來了，醫生叫我去住××醫院的精神

科病房一個月，我去住了好幾次噢。（A1-4-1）

受訪的卡蘭達拉部落泰雅族障礙者，普遍有著受阻教育經
驗、無契約保障的零工勞動與貧窮經驗、失去家人與離異的孤單
生活經驗，以及貧乏的公共交通與各種醫療與支持服務資源。他
們後天因疾病未能即時就醫、車禍及吸毒所導致的障礙，與教
育、貧窮、離異、資源困頓的社會受苦背景有著親近性的關係。
而社會模式與公約所要對抗的社會障礙，包括社會歧視、無障礙
等內涵，與原住民族部落包括教育、貧窮、離異、資源困頓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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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受苦情境似有落差。

（二）不在泰雅族障礙者生活範圍內的社會歧視概念

1. 應受哀憐的殘障者 vs CRPD 的歧視性社會障礙

決定泰雅族的人觀（the concept of person）最重要的是
gaga，泰雅族語 gaga 的字面翻譯為「祖先流傳下來的話，包括
規範、儀式規則、禁忌、好運及能力、社會契約及習俗」，最嚴
格的是指戒律，觸犯這類 gaga 會讓捕獵受到祖靈（lyutux）降災
懲罰（王梅霞 2006）。王梅霞（2023）也提到，泰雅族人在社會
過程中界定自我認同和社會關係，在新情境中可重新詮釋及再創
造 gaga 的意義。目前未有發現討論與記載泰雅族或泰雅族 gaga
對障礙或障礙者看法相關中英文文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重新編譯日據時代所做「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成果之一的《番
族慣習調查報告書》第一卷「泰雅族」（黃智慧 1996），有提到
泰雅族如何稱呼及對待「殘疾者」，分為白痴瘋癲者和殘障者。
白痴瘋癲者，白痴 mnquciq，肢體麻痺之意，白痴起於精神之麻
痺。瘋癲 liqun utux 被靈所食，精神被神靈吃掉故有此名稱。兩
者在公私法上缺乏行為能力，對他人造成的損害常被寬恕。家人
應在瘋癲者狂暴時加以管束，否則其殺傷別人，就得賠償。殘障
者則包括啞 pakung、聾 mapuri、盲 mbuluq、跛 mapika，不限
制其行為能力。這些殘障者「在番人間也被視為應受哀憐的人，

若侮辱或虐待他們，即使是小孩也要受懲戒，當面嘲笑瞎子或跛

子是最無禮的，敢這麼做的人會被本人或其兄弟索取贖財」。

由此看來，當時泰雅族人對今日的智能障礙、精神障礙、肢
體障礙，以及聾人、盲人、語言機能障礙者等的態度，似帶有哀
憐（同情）、理解差異，並有禁止或懲戒（當面）歧視的習慣。
若由上述文獻，可大致窺探泰雅族以前對於今日稱為所謂障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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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殘障者」之看法。時至今日，泰雅族人是否仍保有前述對障
礙者的態度？或已產生現代工業社會對障礙者做為無力工作者的
歧視態度？現代泰雅族人對障礙者是否懷有特殊的看法與對待方
式？是歧視性的、還是共有共好的？ C1 是某泰雅族智能障礙者
的姊姊，她說：「如果是像我弟弟那種天生的（指出生就有障礙

的人），我們族人的刻板想法應該是說家族過去有累積不好的事

情，所以不好的事情會發生在他們身上，你們覺得這算歧視嗎？

如果是意外的造成或什麼的（指後來才發生障礙），我們族人會

比較樂天，會調侃他們。我們泰雅族人都會用幽默的方式來帶過

這種嚴肅的事情。」

從泰雅族障礙者的訪談，除 B2 之外，這個對障礙者帶有理
解和同理心的圖像，仍是多數原住民障礙者的感受。B2 覺得部
落的人都知道他的狀況，但也不關心他。「我請部落族人喝酒抽

菸，他們都不理我，他們都很怕我。……我感覺到我的部落族人

在排擠我，我砍菜給他們吃，他們劈頭就問你這菜哪裡來的，好

像我會毒死他們一樣……。」（B2-3）

相對於 B2，B6、B5、A3、B4 則有著不太一樣的經驗。覺得
族人對他們沒有「特別的想法」、「不會歧視人（雖然可能心裡會

這麼想）」：

部落的族人都知道我聽不清楚。他們應該是對我沒有特

別的想法，他們知道我全身都是病，但是不會笑我。

（B6-3）

部落的族人會幫忙我們，像是送菜給我們。他們不會覺

得我不好，像是一家人。部落還住我的舅舅、叔叔、姑

姑，他們放假會來看我。（B5-3-2）

我們原住民不會歧視人，可能心裡會這麼想，但是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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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互相幫助的多，我們的部落親上加親很多，牽連很

多，你說要怎麼歧視也不可能。（A3-3）

部落的人對我還好啦！我生病後都躲在家裡不好意思出

來，他們還是會來幫我忙。我騎四輪摩托車，他們也都

會問我要不要幫我牽車。（B4-3）

公約提到的社會歧視造成的社會障礙，與泰雅族部落實際狀
況仍有差距。泰雅族對其稱「殘障者」的不限制其行為能力作法
或哀憐態度，仍存在現在部落內；加上部落內族人親戚關係的連
帶，泰雅族人對障礙者仍是互相幫忙、探望居多。已照顧無語言
能力智障兒子近 50 年的 80 歲老媽媽 C2 說：「他從出生到現在，

都是我照顧他，我們村子也都知道我兒子智障很嚴重，對我們也

沒有怎樣不好的眼光，不然我也不可能撐到現在。」

2. 叫人殘障不能算是歧視：「殘障」叫什麼不是都一樣？

障礙研究學界現在很少使用「殘障」（handicap）一詞，一
方面此一字詞代表的是障礙者的弱勢地位，另一方面則易讓人
認為障礙等於殘（不完整），有歧視意味。臺灣法規也從《殘障
福利法》修改為《身心障礙者保護法》、《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用意是要去除殘障用語對障礙者的貶低污名。但在訪談過
程中，很多受訪者提到自己有「殘障手冊」、自己領的是「殘障
補助」，或是「我們部落有很多殘障」。終於在 B4 講到自己在基
隆工廠就業是透過「殘障比例進用」時，我忍不住問他：「你不

覺得殘障這個字代表障礙者是不完整的嗎？現在真的很少人用這

個字了！」

他回答：「公家單位才會用身心障礙者吧？我們去醫院、去

縣政府的時候，看到牆壁上寫身心障礙者這幾個字，我知道是在

講我們，但我們部落這裡，普通人的家裡還是叫殘障啊！殘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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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礙，這兩個字眼對我來說都一樣、沒什麼差別，你有殘障才會

有障礙不是嗎？所以為什麼不能講殘障啊！」原來我以為的歧視
用詞，對泰雅障礙者來說並無差別。

不管叫殘障還是障礙，反正指的不都是同一群人嗎？

（A1）

殘障叫什麼不是都一樣？（A3）

「殘障」或「障礙」在臺灣主流社會中代表歧視或平權，但
對泰雅族障礙者而言，兩者對他們都是外語，與他們的生活世界
語言感受較無關係，因此辨識語境歧視所代表的社會障礙，對泰
雅族障礙者來說，似無重大意義。由此可知，CRPD 所謂的社會
對障礙者的歧視導致了障礙者的產生，這樣的邏輯與概念似乎不
在受訪泰雅族障礙者的生活感受中。

（三）不需要CRPD的社區服務：只要有「家人」就
不需要「別人」幫忙！

1. 西方社區服務與泰雅族障礙者所需不盡相同

CRPD 以提供障礙者可近的社區服務做為公約核心任務，但
如前述，本文研究的泰雅部落沒有 CRPD 的可近障礙社區服務。
這究竟是因為地方縣市政府因應人口多寡的資源配置結果，還是
因為強調由家人以外的專業服務員提供的 CRPD 社區服務模式，
雖使用權利的語言，但缺乏對個人權利與泰雅族群體文化的集體
性具有差異的多元視野，無法符合泰雅族原住民實際需求所致？
事實上，前述長照服務在原鄉部落的文獻也指出，當代社區服務
的概念與方式，無論是在照顧者、照顧方式甚至社區範疇認定，
都與原住民族文化與生活場域認定有所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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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PD 所謂個人有獲得和使用社區服務權利，是種個人主義
（individualism）思考，西方社會先假定「社會」和「個人」範疇
是固定的、二分的實體，再探討兩者互動關係（王梅霞 2006）。
但泰雅人的人觀（the concept of person）並不同於現代西方個
人主義那種把社會和個人二元對立的概念。泰雅族人是在社會過
程中界定自我認同和社會關係，在新的情境中有利於當地人重新
詮釋以及再創造 gaga 的意義，因此泰雅人可透過從別人或不同
他人學習或分享儀式規則、祭祀或技術性知識，因此個人 gaga
特質具有他人特質、也負載社會關係（王梅霞 2023）。除西方個
人和社會二元對立與泰雅族社會性（sociality）有所不同，在社
區範圍的界定、家人照顧和社區照顧等元素上也有所差異。詹
素娟（2019）提到最早記錄臺灣原住民聚居單位為「社」的文
獻，是由 1603 年的明朝人陳第而來，當時「番社」意指周圍種
植竹木、形式獨立的自然村、具明顯聚落景觀，但也可能是小村
子的集合。而清代所指「番社」，有時指整個蘭陽平原包括 36 個
社的「蛤仔難社」；有時又如北港社，是官府為賦稅、行政管轄
而設立的特殊單位。荷蘭人來臺後則是用村落（drop）指稱原住
民聚落，但西方學者使用荷蘭文獻討論臺灣原住民聚落時，則以
village 稱呼。無論是明清或是荷蘭時期，對臺灣原住民聚落的名
稱雖有不同，但存在固定實體的指涉範圍。

而泰雅族人稱部落和社群為 alang，指「一群人聚集在一
起」，這群人透過參與地方會議、一起狩獵、結婚訂婚時互相幫
助等社會互動相互連結。泰雅族社群界定除社會活動外，也透過
儀式過程中成員分享 gaga 特質來界定，並非一個範疇確定的概
念（王梅霞 2023）。因此 alang 不同於地域範疇相對固定的社區
（community）概念，而是「邊界富有彈性的社會範疇」，因此既
無法把明清那種固定指涉範圍的番社概念，亦無法將西方的家和
社區關係，直接移植泰雅族的家和部落關係。對宜蘭大同鄉泰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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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來說，只要居住此地之人，就是和他們屬於共同群體 qutux 
qalange 的人（許資宜 2003）。王梅霞（2006）指出，泰雅族家
屋同時具公共空間和私人空間意涵，公私領域並未明確分化；泰
雅族家屋會因空間不夠（如無法埋葬死者）向外擴展，顯示泰雅
族的家和部落並非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而是可互相轉化界定，
即使在 1950 年代後，各家戶廚房和飯廳仍呈現部落成員互惠及
共享精神。此外，泰雅族人「家」的範圍界定也很彈性，常以
灰、共食（一起吃）譬喻家、界定彼此為一家人，泰雅族親屬組
織與範疇顯然較今日臺灣或西方核心家庭範圍要鬆散且龐大（王
梅霞 2006）。

2. 有家人就不需要用這種「自己有權利」的方法（社區服
務）！

受訪的 A5、B7、B8、B9 在白天上午使用長照老人社區日照
服務，上午參加活動、中午共餐，下午回家午睡。B5 則使用另
一村的長照家托服務。多數受訪者都表示不知道、也沒有聽說過
社區作業設施、個人助理等障礙者社區服務。我說如果他們走不
動，或無法自己吃飯洗澡需要幫忙時，這些社區服務都可派人幫
忙。但多數受訪者似乎不認為，沒有障礙社區服務會損害他們的
權利，他們比較擔心的是「沒有家人」，或是「兒子不要忘了我

們」、不希望「叫那個什麼服務裡面我不認識的人來幫忙」。

我們部落比較苦的就是那些子女都不在身邊的人，我們

還好女兒都還住在附近。⋯⋯如果小孩有孝順，都不用

政府幫忙。（A3-5-2）

媽媽照顧我，媽媽如果以後生病，哥哥會來照顧我吧！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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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請我姪子姪女下山來幫忙我，我不會去叫那個什麼

服務裡面我不認識的人來幫忙。（B4）

我還是要照顧我媽媽，因為請人家來家裡幫忙，媽媽不

喜歡陌生人。（B1）

我以後不能動的時候，不知誰來照顧我的太太，我希望

我兒子不要忘了我們。（B6）

我們部落其他人都各自過生活，但是哥哥姊姊會跟我互

相幫助。（B3）

我每次回去（醫院）看病，都是爸爸帶我去。（B2）

他們對家人和族人的信賴，顯然多過專業但陌生的服務員。
至於在部落中建立障礙者社區服務是不是部落障礙者的權利？
A2 回答我：「我不一定要採取說自己有權利、要別人為我而改變

這種方式，我可以請家人或朋友來幫我……殘障（者）不想麻煩

家人，就可以用你說的這種自己有權利的方法，但如果我的家人

或朋友可以幫我的話，我就可以不要去用這種方法。」（A2）

3. 經濟上的「生存下去」先於社區服務：拜託幫我們多爭取
一些補助

多數受訪者在訪談時會問我：「你做這個研究，可以幫我們

跟政府多爭取一些補助嗎？」多數受訪者為中度以上障礙者，
皆領有每月約 5,000 元生活補助費，有低收入戶資格者每月可領
7,000-8,000 元。這樣的現金給付水準即使在部落所在的偏遠地
區，扣除水電網路電視費用後仍所剩無幾。B6 提到偶爾會去跟
部落的大嫂借米、前一頓泡麵的湯汁可留下淋在晚餐的白飯上。
B7、B8、B9 說老人日照中心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有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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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政府給錢好，還是在部落裡建立服務比較好呢？

我比較喜歡政府給我錢，因為我並不是真的很需要服

務。（A2-6-2）

我比較需要現金，我覺得金錢的幫忙比較快。我眼睛看

不見、不能出門，但是有錢就可以請人家幫忙我買東

西⋯⋯。這裡交通不方便，要去醫院回診不是要請計程

車就是要請人家用摩托車載我，那個都要花很多錢。

（B1-6-2）

我們部落蠻多殘障，他們比較多還是申請殘障補助、醫

療費用補助，領錢那種，因為大家都快要活不下去了

嘛！（B2-6-2）

顯然，共同的經濟困頓狀況使多數受訪泰雅族障礙者認為，
經濟現金補助遠比可近社區服務更重要。對社區缺乏醫療資源與
公共交通不便，多數受訪者表示「不會要求政府改善或解決」，
認為只要政府給的現金補助足夠，他們就可以自行解決到外地醫
療的交通問題，也可解決「生存問題」。社區沒有給障礙者社區
服務對他們而言，對照經濟困頓，似乎不是當前最需要被解決的
問題。

五、結論與討論

回應本文研究問題，包括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是否存在 CRPD
的社會障礙概念，以及 CRPD 核心價值的障礙者社區服務在原住
民地區中的實施狀況，及社區服務對泰雅族障礙者的意義，本文
研究結果與討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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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泰雅族障礙者對主流障礙社會歧視與社會障礙 
無感

奠基於社會模式的 CRPD 主張透過政府，消除對損傷者的社
會歧視障礙環境。而本文對泰雅族部落的障礙者研究結果發現：
泰雅族人原本就有哀憐障礙者的思想，甚至有禁止族人侮辱、虐
待、嘲笑，認為這些對障礙者的行為是最無禮的、應受懲戒。而
多數受訪泰雅族障礙者認為自己在部落裡並未被歧視，甚至受到
部落族人在生活上諸多的協助，而部落內族人「親上加親」，歧
視障礙家人實際上不太可能。臺灣主流社會認為使用「殘障」稱
呼障礙者是污名與歧視，但對受訪泰雅族障礙者而言，無論是殘
障或障礙，對他們來說都是與其部落生活和文化脫離的外來語
言。這顯示了，CRPD 與臺灣主流社會認知的社會歧視與社會障
礙，對泰雅族障礙者來說似乎有所不同。

（二）社會受苦先於歧視的社會障礙成為另類「致障」
（disabling）環境

南方研究認為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原住民族的掠奪，產生
了破壞性影響，讓原住民族在整體社會條件上成為社會弱勢，形
成了社會受苦情境。而原住民族居住偏鄉、交通不便、文化不
利、經濟貧窮、健康不平等的狀況，須透過政府積極性差別待遇
政策來給予結構性的改善才能平衡。但本文研究的宜蘭線大同鄉
泰雅族部落，正是交通、健康、社區服務資源都未經結構性調整
之地。而受訪泰雅族障礙者幾乎都面臨早期輟學、困頓與孤單情
況，極高比例為「後天致障」，原因多為部落醫療缺乏、交通不
便或車禍所致，亦不乏因勞力工作壓力或就業失志所致飲酒過多
產生的健康結果。這個社會受苦的情境造成了泰雅族損傷者的產
生，比起 CRPD 的社會障礙，形成另類「致障」（disabling）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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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也與原住民障礙者比起臺灣整體障礙者，在疾病和意外（含
交通）的致障因素比例高之衛福部統計數據相呼應。

（三）CRPD的可近社區服務並非泰雅族障礙者最迫切
的需求

至於 CRPD 所欲建構之社區服務的可近性，受訪泰雅族障礙
者似乎認為不是最重要。公約中的社區服務，指的是在固定生活
範圍中，由專業服務者在社區中的定點來支持或協助障礙者。但
從本文研究結果可知，西方將個人與社會分離、將家與社區分離
的公私二元對立模式，與泰雅族人透過 gaga 所建立的那種彈性
且不斷創造出家和部落、個人中有社會關係的人觀並不相同。因
此，多數受訪泰雅族障礙者，對於所居住部落缺乏 CRPD 中可代
表社會融合基礎的社區服務，沒有太多不滿或批評；相對公共障
礙者社區服務，受訪泰雅族障礙者更信任或想要家人或族人的協
助；現金給付相對社區服務對其而言也更加重要。

對泰雅族障礙者來說，社會受苦所描述的困乏和弱勢的部落
環境及結構，容易讓族人成為障礙者。但是在此的「致障」環
境，顯然與公約和社會模式所謂的損傷後所面對社會歧視與缺乏
無障礙及合理調整的內涵和時間點都不同。在時間點上，公約對
抗的致障環境，是損傷之後所面對的「致障」環境；而在泰雅族
部落中，是在成為障礙者之前和之後未改善的社會結構所導致的
障礙，社會受苦論述在此仍具詮釋力。CRPD 所重視的社區服務
可及性以及障礙者融合社區，對本文研究的泰雅族障礙者而言顯
然沒有相同認同，Grech（2011）認為障礙者是窮人中最窮的那
一群，減少貧窮（poverty reduction）可能比實施 CRPD 的社區
服務更重要；這也呈現在本文訪談的泰雅族障礙者所表達的「給
現金比給社區服務更好用、更重要」的說法上，CRPD 的社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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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服務可及性，與 CRPD 第 28 條的經濟適足性相較下，顯得更
不具優先性。

而從本文的泰雅族障礙者經驗來看，身為原住民的困乏多於
身為障礙者的不便。對他們來說，改善原住民部落包括教育、交
通、醫療，這些在 CRPD 其他章節也有提及的基礎建設，顯然比
社區服務更具優先性。如 Soldatic 等人（2018）所言，任何對原
住民族的研究，都不能獨立於全球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對原住民
造成的損害。在 CRPD 宣稱揚棄醫療模式、進入人權模式前，各
國政府必須透過改善，平衡原住民族的醫療資源，避免讓原住民
族地區弱勢的醫療與生活條件，產生更多障礙者。對原住民族地
區來說，直接捨棄醫療模式進入人權模式的路徑，顯然對原住民
障礙者而言跳躍過快，且忽視其社會受苦的歷史脈絡與事實。協
助原住民族從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損害中復原、重建部落內部
原有的支持體系，應比強力推動 CRPD 社會歧視障礙及可近障礙
社區服務更加優先。即使要推動障礙社區服務，仍應納入原住民
族部落文化、地理特殊性和對社區服務提供者的差異認知，使其
具有「文化照顧」、「文化安全」（日宏煜 2018）的概念，而非將
公約內容直接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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